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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工办发〔2024〕56 号 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理工大学学生宿舍网络设备间 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校内各单位、机关各部门： 

《大连理工大学学生宿舍网络设备间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经

2024年 7月 17日中共大连理工大学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

六十二次会议审定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大连理工大学学生宿舍网络设备间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大连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10 月 1 日 

 
 
 
 
学校党政办公室综合二室              2024 年 10 月 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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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大连理工大学学生宿舍网络设备间 
管理办法（修订） 

（2024年 7月 17日中共大连理工大学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

第六十二次会议修订） 

 
第一条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宿舍网络规模不断扩大，为规范大

连理工大学学生宿舍网络设备间操作规程，保障大连理工大学学

生宿舍网络设备的安全、稳定运行，维护有关各方的正当权益，

更好地为广大校园网用户服务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宿舍的所有宿舍楼管理员、校园网

维护人员、临时进出设备间人员及宿舍生活区其他相关人员必须

遵守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宿舍网络设备间是大连理工大学

宿舍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，是大连理工大学教学科研的重要基础

设施。 

第四条 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针

对大连理工大学校园计算机网络及其用户所制定的所有规章制度

同时适用于本网及本网的用户。 

第五条 大连理工大学学生宿舍网络设备间（以下简称设备

间）由大连理工大学网络与信息化中心（以下简称网信中心）负

责设计规划、运行维护和日常管理；网信中心设置网络维护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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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干，负责宿舍网络设备、线路日常运行维护以及网络设备故障

处理。 

第六条 设备间为宿舍楼内标准数据网设备间或相对独立的

房间，任何非管理及维护人员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进入设备间，进

入设备间应统一由宿舍楼传达员做好进出纪录，进入者应配合宿

舍楼传达员做好记录工作。 

第七条 设备间内不得存放与宿舍网运行、管理无关的任何物

品，一经发现，无条件要求清理出设备间，当由于相关物品的存

放造成网络设备运行异常及损坏时，将追究当事人及相关部门的

责任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当事人或相关部门承担。网络维护人

员要保持设备间内清洁，定期对设备间进行环境维护。 

第八条 设备间的安全和供电，由网信中心委托宿舍楼管理单

位保障。设备间要求 24 小时供电，任何人不得私自控制设备间电

源开关。 

第九条 设备间内网络设备及空调设备由网信中心统一管理，

任何人不得随意控制及更改设备参数，空调遥控器由网络维护人

员控制，室内温度根据实际情况由网络维护人员进行设定，宿舍

楼传达员无权使用空调遥控器设定设备间温度。 

第十条 在所有与设备间相关的活动中必须接受大连理工大

学网信中心、大连理工大学党委保卫部（保卫处）、大连理工大

学后勤处（后勤党委）等有关部门的管理人员的管理和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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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由于人为原因导致设备间供电出现问题或设备间

内的设备由于人为原因造成损失的，追究当事人及相关部门责任，

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当事人或者相关部门承担。 

第十二条 对于损坏设备间内线路基础设施者，应进行经济赔

偿，赔偿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 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网信中心负责解释并实施。 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修订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大连理工大学学生

宿舍网络设备间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大工办发〔2014〕16 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

